附件1：
引以为戒！这些大学生违反疫情防控规定被处分！ 
引言：部分高校的疫情防控警示教育典型案例，希望同学们引以为戒，认真遵守疫情防控规定，共同守护我们的校园。
案例一   【隐瞒行程、翻墙进校，一大学生被立案调查】
2022年4月6日，安徽肥西县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报称，通过运用大数据等手段深入流调溯源发现，安徽某高校学生郭某东（无症状感染者）存在故意隐瞒活动轨迹、编造虚假信息的违法行为，其曾8次翻墙进、出学校。肥西县公安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故意隐瞒活动轨迹，编造虚假信息的郭某东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对学院负责疫情防控的主管人员郭某英和直接责任人员陈某平依法行政拘留，并视情将对学院其他负责人依法追责。

案例二  【私自翻墙出（入）校园并隐瞒行程】
2022年3月11日下午， 福建省泉州市某高校校园进入封闭管理，学校三令五申，禁止学生翻墙出入校园。校园封闭管理后，仍有学生肆意妄为，翻墙出入学校。学校土木建筑工程学院原某某，文化传播学院何某某、商学院郑某某，航空学院许某某等10人私自翻墙出（入）校园，且未主动汇报行程，经研究决定，给予原某某等10名学生留校察看处分。

案例三   【隐瞒行踪，擅自离返校】
2022年3月13日，福建省泉州市某高校文化传播学院学生连某某未经审批私自返校。返校后，该生隐瞒实际行程，拒不配合进行隔离，经学院多次谈心谈话才如实汇报情况，了解到其3月11日未经审批私自离泉。经研究决定，给予连某某留校察看处分。

案例四  【麻痹大意，未按规定及时参加核酸检测】
2022年3月20日，福建省泉州市某高校土木建筑工程学院许某某等7位同学未及时参加学校组织的核酸检测，给学校疫情防控工作带来了极大风险，对维护全校师生生命健康安全造成了不良后果。经学校研究决定，给予许某某等7位学生警告处分。

案例五  【违反规定，擅自伪造脚本程序】
2021年7月，福建省漳州市某高校计算机学院黄某某擅自篡改伪造“进出校园二维码”脚本程序并将其部署在自己的服务器上。2022年1月7日，该程序被“信息安全管理平台”（教育系统安管平台）监测发现，触发学校网络安全和疫情防控预警，影响恶劣。为严肃校规校纪，维护校园安全稳定，经研究决定给予黄某某同学严重警告处分。

案例六  【伪造通行码，隐瞒行程】
近期，福建省漳州市某高校在摸排学生出入校园情况的过程中，发现教育科学学院杨某某同学隐瞒行程，夜不归宿，伪造通行码，给学校疫情防控工作带来较大隐患，影响恶劣。为严肃校规校纪，维护校园安全稳定，经研究决定给予杨某某同学警告处分。

案例七  【持虚假请假条擅自离校出省旅游，隐瞒个人行程信息】
2022年3月11日，广东省广州市某高校大数据学院学生郑某某持虚假请假条擅自离校，前往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旅游，且隐瞒个人行程信息。根据学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学生违纪处分规定第四条第五点“未经学校批准，违反校园管理要求私自外出离开广州市，且隐瞒个人行程信息的，给予严重警告及以上处分”，给予郑某某同学记过处分。

案例八  【擅自带校外人员进入并留宿校园】
2022年3月18日、3月27日、3月28日，湖南省长沙市某高校外国语学院小Y在明知学校疫情防控要求及宿舍管理规定的情况下，私自带校外人员从宁静楼西南角翻墙进入校园逗留，并于3月18日、3月27日晚避开寝室同学活动时间，擅自将其留宿在寝室，直至28日晚9点辅导员发现后方离开。小Y擅自带校外人员翻墙入校并留宿寝室，违反了学校疫情期间校园管控要求，经学校研究决定：给予小Y记过处分，处分期限为十二个月。
案例九  【申请校外接种疫苗未及时返校，擅自出行】
2022年3月10日，广东省广州市某高校外国语学院学生林某某申请校外接种疫苗，但该生在疫苗接种结束后并未返校，且因擅自前往他处而成为密切接触者，导致同宿舍三人成为次密接及校内177名相关师生成为重点关注对象，对学校疫情防控造成重大影响。根据学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学生违纪处分规定第三条第六点“出现妨碍、干扰学校防疫防控相关工作，或对全校师生健康和安全造成不良影响或危害的其他情况，视情节给予记过及以上处分”，给予林某某同学记过处分。

案例十  【从校园围墙漏洞处钻出校园会友】
2022年3月27日19时许，沈阳市沈北新区某高校学生陈某某（男，21岁）欲从校园围墙漏洞处钻出校外时，被该校工作人员发现。经查，陈某某违反沈阳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的疫情期间全市高等院校实施校园内封闭管理、非必要不进入的规定，曾先后两次从校园围墙漏洞处钻出，与其朋友见面后，又从该漏洞处钻回校内。2022年3月27日，沈阳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分局以违法行为人陈某某拒不执行紧急状态下的决定、命令，对其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

